关于自备井、水源热泵非实时监控单位自报水表指数的通知
各自备井、水源热泵单位：
为顺应社会信息化发展，加强用水管理，确保实用量的真实性，自2015年11月起，自备井、水源热泵非实时监控单位实行自报水表指数制度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每月15——20日由用水单位自抄水表指数上报节水办，同时做好原始台账记录工作；
二、上报方式如下：
  1、与节水办签订网报协议，关注节水办微信服务号（号码：hnzzjswx）上传水表指数报表；
[bookmark: _GoBack]  2、将拍照的水表指数照片借助附表上传，并文字注明水表指数、管水人员和主管领导签字，加盖公章后上传。（附：报表格式）
三、每月由监察科轮流抽查10家自报单位的上报数据情况并以通报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资源科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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